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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32     证券简称：金龙机电    公告编号：2022-032 

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所对公司 2021 年年报问询函（二）的回复公告 

 

 

     

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

“金龙机电”）于 2022 年 6 月 9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

的《关于对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二）》（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2】

第 518号）（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要求公司就相关问题做出书面说

明，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对《年报问询函》进行了回复，现将对问

询函的回复公告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核销苏州一合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一合”）

关联方往来款 1,463.92 万元。公司回函称，苏州一合系“上市公司的联营公司

投资的公司”，该款项的形成主要系子公司金进光电（天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进光电”）与苏州一合于 2016 年-2018 年间的交易、往来形成，商业

实质为“货款交易及资金往来”， 经自查，未有充分依据表明构成公司控股股

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请你公司： 

（1）以图表方式详细列示苏州一合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关系，以及相关

联营公司的股东结构、苏州一合的股东结构，进一步核查说明苏州一合是否属

于《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公司关联方。 

【回复】 

一、苏州一合的股权结构情况 

苏州一合为公司联营企业温州润林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温州润林”）投资的公司，温州润林持有苏州一合 75%股权。截至目前，

在公开渠道查询到的苏州一合的股权结构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性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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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州一合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经公开渠道查询，苏州一合现任法定代表人为周卫红，历任法定代表人为：

魏骏程、叶星宽、南逸、徐时国；现任执行董事、总经理均为周卫红，监事为魏

亚明，历任高管为魏龙祥。 

三、关联关系说明 

经核查： 

1、苏州一合不属于公司持股 5%上的股东。 

2、上述公开渠道查询到的苏州一合现任及历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

经理、高管等，未担任过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现任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未有在苏州一合担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4、经公开渠道查询，未发现温州润林其他合伙人中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龙机电 

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润林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银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润林投资基金企

业（有限合伙） 

渤海华美瑞拉（上海）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原名：渤海华美瑞拉（上海）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6.6853% 
53.2213% 

0.0887% 0.0047% 

周卫红 

75% 25% 

苏州一合光学有限公司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贝莱德投资管理

（英国）有限公司 

83.5%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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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润林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渤海华美瑞拉（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为公司控股股东金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集团”）控制。 

5、经公开渠道查询，金龙集团现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为金绍平，监事为金

士雷，该等人员未担任苏州一合现任及历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根据上述核查情况，公司未发现苏州一合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2020 年 12月修订）规定的关联方。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的有关规定，企业的联营企业

构成企业的关联方。由于苏州一合为公司参股公司温州润林的控股子公司，因此

构成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关联方。鉴于此，公司在年报财务报告部分，将苏州一

合作为关联方进行了披露，并将与其发生的交易、往来情况按照关联交易进行了

披露。 

（2）补充说明金进光电与苏州一合 2016 年-2018 年交易、往来的完整发

生情况、资金往来日最高余额、各年末余额，并对照《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明确说明公司是否按照规则要求履行相应

的审议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上述往来是否构成违规财务资助。 

【回复】 

2016-2018年金进光电与苏州一合的交易及往来截至目前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进光电向苏州一合采购、销售情况 苏州一合向金进光电拆借资金情况 

采购业务 销售业务 

拆出金额  偿还金额  各年末余额 

资金往

来日最

高余额 采购额 

采购预付

款各年末

余额 

销售额 

应收账款

各年末余

额 

2016 年 2,028.68 874.57 119.23 73.07 3,000.00 1,500.00 1,500.20 

3,000.00 

2017 年 1,546.75 449.36 46.02 126.92 - - 1,500.20 

2018 年  - - 65.38 203.41 255.80 - 1,756.00 

2021 年 - - - - - 292.08 1,463.92 

合计 3,575.43   230.63   3,255.80 1,792.08   

注：（1）2018 年度拆出金额 255.80 万元为预付款项调整所致。2021 年 292.08 万偿还金

额为债权债务冲抵所致。（2）2021 年金进光电将对苏州一合的其他应收款余额 1,463.9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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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销，核销后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0。 

如前述第（1）题所述，公司未发现苏州一合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月修订）规定的关联方。 

公司于 2016 年向苏州一合提供财务资助，合计发生金额 3,000 万元，经查

询，财务资助发生期间适用以下相关规定： 

（一）《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 

第 9.10条：上市公司发生本规则 9.1条规定的“提供财务资助”等事项时，

应当以发生额作为计算标准，并按交易事项的类型在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

经累计计算达到本规则 9.2条或者 9.3条标准的，适用 9.2条或者 9.3条的规定。

其中，第 9.2条规定如下： 

上市公司发生的交易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应当及时披露：……（四）交易

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 

（二）本公司《公司章程》（2016年 5 月） 

第一百一十五条：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提供财务资助……等交易事项由

董事会决定：……（4）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 

第 7.1.2条：上市公司应当建立健全有关财务资助的内部控制制度，在公司

章程或者公司其他规章制度中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审批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审

批权限…… 

第 7.1.3条：上市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应当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

上的董事同意并作出决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16 年，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为 2.14亿元，结合上述规定： 

1、公司向苏州一合提供财务资助 3,000 万元事项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需提交董事会审议的情形，以及需



 

5 

根据上市规则履行临时披露义务的情形； 

2、经查询，该财务资助事项由公司时任管理层审批，已履行相应的审批程

序； 

3、如前所述，该财务资助未触及需提交董事会审议的标准，因而未发现触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应当经出席董事会

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同意并作出决议”的情形； 

4、公司在年报财务报告部分，将公司与苏州一合发生的交易、往来情进行

了披露。 

综上，公司对苏州一合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按财务资助发生时适用的相关规

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未发现构成违规财务资助的情形。 

2.根据年报，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中，“关联方往来款”期初、期末

余额分别为 4,840.53 万元、3,281.21 万元，“应收暂付款”期初、期末余额分

别为 4,486.28 万元、763.78 万元。请你公司进一步核查说明上述其他应收款的

形成原因、完整的往来、收付情况、交易的商业实质，是否属于财务资助，如

是，说明是否合规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日最高余额、各年

末余额，以及说明是否构成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 

【回复】 

截至 2021 年末，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中，关联方往来款、应收暂付款

期末余额分别为 3,281.21 万元、763.78 万元，合计 4,044.99 万元，具体情况

如下： 

序

号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万

元） 
形成原因 

是否财务资

助 

1 鑫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912.71  借款 是 

2 广东金龙东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720.50  
出租厂房应收租金、电

费 
否 

3 
温州润林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648.00  往来款  是 

4 深圳市海来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       452.40  
预付采购设备款项，重

分类为其他应收款 
否 

5 员工社保公积金       197.75  
应收员工社保和公积金

款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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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员工因工作需要借支备用金        52.47  

员工临时借款用于物品

采购、差旅费用、业务

招待等支出，后续报销

或者未使用部分归还 

否 

7 东莞旗兴供应链有限公司        20.01  
代理进出口业务预付材

料款项 
否 

8 全鸿精研股份有限公司        17.84  设备租用款项等  否 

9 金龙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6.43  
出租厂房应收租金、电

费 
否 

10 深圳市筷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3.71  食堂和小卖部房租 否 

11 重庆市忠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2.18  用电保证金 否 

12 员工住宿水电杂费         1.81  
因员工住宿舍需要收取

的水电费及杂费 
否 

13 乐清市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1.40  水费  否 

14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东莞石

油分公司 
        1.32  

中石油卡先预充值，后

按实际加油情况扣减预

充值数额 

否 

15 广州合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25  
预付采购材料款项，重

分类为其他应收款 
否 

16 东莞市尚镁压铸有限公司         1.25  
预付采购材料款项，重

分类为其他应收款 
否 

17 其他 1 万元以下        3.96  见如下说明 否 

  合计    4,044.99     

注：本表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一、借款、往来款形成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上述其他应收款中，公司对鑫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隆电子”）、

温州润林的其他应收款主要因借款、往来款形成，具体情况如下： 

（一）鑫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年度 形成原因 
付款（万元） 收款（万元） 余额（万元） 

资金往来日

最高余额

（万元） 

外币（USD) 人民币 外币（USD) 人民币 外币（USD) 人民币 外币（USD) 

2017 年 借款 300.00 1,960.26   300.00 1,960.26 

300.00 

2018 年 汇率影响 - 98.70   300.00 2,058.96 

2019 年 汇率影响 - 33.90   300.00 2,092.86 

2020 年 汇率影响 - -135.39   300.00 1,957.47 

2021 年 汇率影响 - -44.76   300.00 1,912.71 

合计  1,912.71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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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年末，公司应收鑫隆电子往来款 1,912.71万元，主要系：公司全

资子公司兴科电子（东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科电子”）的全资子公司兴

科电子（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兴科”）与鑫隆电子于 2017 年 9月、

2017 年 10 月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由香港兴科向鑫隆电子提供合计 300.00

万美元借款，借款期限两年。其中，200.00 万美元到期日为 2019年 9月 13日，

100.00万美元到期日为 2019年 10月 17日。香港兴科分别于 2017年 9月 14日

及 2017年 10月 18日向鑫隆电子转账 200.00万美元和 100.00万美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鑫隆电子未偿还上述借款 300.00 万美元，按 2021 年 12 月 31

日汇率@6.3757 算，折合人民币约 1,912.71 万元。 

2017 年，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为 4.69亿元，根据 2017年适用

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本公司《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该财务资助事项未触及需提交董事会审议的情形。经查询，该

财务资助事项由公司时任管理层审批，已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公司已在年度财

务报告部分对该往来事项进行了披露。 

经核查，未有充分证据显示鑫隆电子为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金绍平控制；亦未

有充分证据表明金龙集团与鑫隆电子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经济利益关系，具体详

见公司于 2021年 6 月 15日披露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

告》（公告编号：2021-060）。因此，未有充分证据表明公司对鑫隆电子的其他

应收款构成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 

（二）温州润林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年度 形成原因 付款（万元） 收款（万元） 余额（万元） 资金往来日最高余额（万元） 

2016 年 
往来款 

        270.00               -      270.00  

648.00 

2017 年         378.00               -      648.00  

2018 年              -                 -      648.00  

2019 年              -                 -      648.00  

2020 年              -                 -      648.00  

2021 年              -                 -      648.00  

合计 648.00 -  

截至 2021年末，公司应收温州润林往来款 648万元，该往来由公司 2016、

2017年向其提供财务资助形成。2016年、2017 年，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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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0%分别为 2.14 亿元、4.69 亿元，根据 2016 年、2017 年适用的《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本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该财务资助事项未触及需提交董事会审议的情形。经查询，该财务资助事项

由公司时任管理层审批，已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公司已在年度财务报告部分对

该往来事项进行了披露。结合前述第 1题所述，未发现温州润林构成《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规定的关联方，因此未有充

分证据表明公司对温州润林的其他应收款构成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

金占用。 

二、 经营活动形成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1、广东金龙东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年度 形成原因 应收金额（万元） 收到金额（万元） 余额（万元） 

2016 年 

出租厂房应

收租金、电

费 

3.57  3.57  0.00  

2017 年 403.50  108.33  295.17  

2018 年 428.43  51.77  671.82  

2019 年 863.60  1,460.46  74.97  

2020 年 555.26  151.17  479.06  

2021 年 696.94  455.51  720.50  

合计 2,951.30  2,230.81   

注：本表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2、深圳市海来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 

年度 形成原因 应收金额（万元） 收到金额（万元）  余额（万元）  

2018 年 
预付采购设备款项，

重分类为其他应收

款 

452.40 0.00 452.40 

2019 年 0.00 0.00 452.40 

2020 年 0.00 0.00 452.40 

2021 年 0.00 0.00 452.40 

合计 452.40 0.00  

注：因购买设备预付的款项，后因设备到货后经调试无法达到使用要求，不满足验收条件，预付款项

于 2015 年支付，2018 年从预付账款转为其他应收款。 

3、员工社保公积金 

年度 形成原因 应收金额（万元） 收到金额（万元） 余额（万元） 

以前年度余额 

应收员工社保和公积金款 

  101.64 

2016 年 653.27 629.77 125.15 

2017 年 950.41 920.47 155.08 

2018 年 1,298.67 1,343.19 1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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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659.82 1,668.81 101.56 

2020 年 1,873.13 1,803.94 170.76 

2021 年 1,880.01 1,853.01 197.75 

合计 8,315.30 8,219.19  

注：本表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4、员工因工作需要借支备用金 

年度 形成原因 应收金额（万元） 收到金额（万元） 余额（万元） 

2016 年 

员工临时借款用于物品采

购、差旅费用、业务招待

等支出，后续报销或者未

使用部分归还 

0.43 0.43 - 

2017 年 0.45 - 0.45 

2018 年 0.40 0.45 0.40 

2019 年 9.42 7.81 2.01 

2020 年 39.81 11.02 30.79 

2021 年 131.32 109.65 52.47 

合计 181.83 129.36  

注：本表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5、东莞旗兴供应链有限公司 

年度 形成原因 应收金额（万元） 收到金额（万元） 余额（万元） 

2019 年 
代理进出口业务预付材料

款项 

20.01  0.00  20.01  

2020 年 0.00  0.00  20.01 

2021 年 0.00  0.00  20.01 

合计 20.01  0.00   

6、全鸿精研股份有限公司 

年度 形成原因 应收金额（万元） 收到金额（万元） 余额（万元） 

2018 年 

设备租用应收款项 

17.84 0.00  17.84 

2019 年 0.00  0.00  17.84 

2020 年 0.00  0.00  17.84 

2021 年 0.00  0.00  17.84 

合计 17.84 0.00   

7、金龙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年度 形成原因 应收金额（万元） 收到金额（万元） 余额（万元） 

2018 年 

出租厂房应收租金、电费 

117.73  41.09  76.64  

2019 年 81.46  61.27  96.83  

2020 年 102.89  93.52  106.20  

2021 年 106.72  206.49  6.43 

合计 408.80 402.37   

注：本表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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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深圳市筷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年度 形成原因 应收金额（万元） 收到金额（万元） 余额（万元） 

2019 年 

食堂和小卖部房租 

6.64  6.21  0.43  

2020 年 119.10  119.54  0.00  

2021 年 133.40  129.69  3.71  

合计 259.15  255.44   

注：本表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9、重庆市忠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年度 形成原因 应收金额（万元） 收到金额（万元） 余额（万元） 

2019 年 

用电保证金 

2.97 0.28 2.69 

2020 年 0.21 0.46 2.44 

2021 年 0.64 0.90 2.18 

合计 3.82 1.64  

注：本表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10、员工住宿水电杂费 

年度 形成原因 应收金额（万元） 收到金额（万元） 余额（万元） 

2019 年以前 
因员工住宿舍需要收取的水

电费及杂费 

1.81  1.81 

2020 年   1.81 

2021 年   1.81 

合计 1.81 -  

11、乐清市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年度  形成原因 应收金额（万元） 收到金额（万元）  余额（万元）  

2019 年 

水费 

22.02 22.02 - 

2020 年 33.78 33.78 - 

2021 年              2.00               0.59  1.40 

合计 57.79 56.39 0 

注：本表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12、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东莞石油分公司 

年度 形成原因 应收金额（万元） 收到金额（万元）  余额（万元）  

以前年度 

中石油卡先预充值，后按

实际加油情况扣减预充

值数额 

    1.39  

2016 年 2.00  1.39  2.00  

2017 年 37.00  28.81  10.19  

2018 年 40.00  40.08  10.10  

2019 年 13.00  20.88  2.22  

2020 年 9.00  8.78  2.44  

2021 年 18.12  19.24  1.32  

https://my300555.saps4hanacloud.cn/ui
https://my300555.saps4hanacloud.cn/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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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19.12  119.18   

注：本表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13、广州合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年度 形成原因 应收金额（万元） 收到金额（万元）  余额（万元）  

2021 年 
预付采购材料款项，重分类

为其他应收款 
1.25    1.25  

合计 1.25  0.00   

14、东莞市尚镁压铸有限公司 

年度 形成原因 应收金额（万元） 收到金额（万元）  余额（万元）  

2021 年 
预付采购材料款项，重分类

为其他应收款 
1.25    1.25  

合计 1.25  0.00   

15、题述其他应收款 2021年末低于 1万元以下往来情况 

年度 形成原因 应收金额（万元） 收到金额（万元） 余额（万元） 

以前年度余额 

预付采购材料款项，重分类

为其他应收款；加油预充值

等 

  0.20 

2016 年 7.29 7.29 0.20 

2017 年 46.58 46.59 0.19 

2018 年 21.81 22.66 -0.66 

2019 年 23.92 20.40 2.86 

2020 年 2.85 2.21 3.50 

2021 年 5.15 4.70 3.96 

合计 107.60 103.84  

注：本表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上述其他应收款主要是由设备、材料采购款项、厂房租赁、汽车加油等经营

性活动形成，未构成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请会计师就问题 1、2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会计师对问题 1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网络查询苏州一合及其母公司温州润林股权投资基金与上市公司的股权

结构关系； 

2、检查子公司金进光电 2016年-2021年的财务账，核查交易、往来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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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及余额与问询函回复是否相符； 

3、获取子公司金进光电向苏州一合付款的审批文件，判断是否履行相应审

议程序。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报告期内，苏州一合为公司联营企业温州润林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

合伙）的子公司，为企业会计准则认定的关联方。 

2、公司对苏州一合的资金拆借构成财务资助。 

3、该财务资助事项由公司时任管理层审批，符合公司当时适用的《公司章

程》（2016 年 5月）的规定。 

4、公司在财务报告部分对苏州一合的往来事项的列示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 

二、会计师对问题 2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网络查询形成“关联方往来款”、“应收暂付款”期末余额的相关单位

的工商信息，判断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 

2、检查“关联方往来款”、“应收暂付款”形成的相关文件资料，如合同、

付款申请单、银行回单等，核实其他应收款的性质、实际用途，是否存在财务资

助，对于存在财务资助的，结合相关规定核查是否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

义务。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除鑫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温州润林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往来款外，其他单位的往来及交易具备商业实质，不存在财务资助。 

2、公司对鑫隆电子、温州润林的财务资助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内控

制度的相关规定，在财务报告部分的列示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3、公司 2019年度由于明确鑫隆电子的创办人、董事高林英与上市公司原董

事长金绍平存在亲戚关系，曾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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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本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

有特殊关系，可能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在

2019年年报中将鑫隆电子作为上市公司关联方进行披露。因：（1）金绍平自 2018

年 5 月起不再担任公司董监高；（2）公司控股股东金龙集团的破产清算申请已

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被法院受理，法院已于 2020 年 4 月 1 日指定管理人，

金绍平已无法实际控制公司；（3）无充分证据表明公司控股股东与鑫隆电子存

在关联关系，故我们倾向于认为公司对鑫隆电子的应收款项不构成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 

4、经查询，温州润林的股东分别为中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金龙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润林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渤海华美瑞拉（上海）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我们未发现除金龙机电外的股东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

系。故我们认为对温州润林的应收款项不构成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

占用。 

3.你公司自 2020 年 12月 18 日起由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请你公司

说明长期未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原因、后续的聘任安排。 

【回复】 

2020 年 12月公司原董事会秘书辞职后，其在公司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并由

公司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自 2020年 12月以来，公司面临解决子公司兴

科电子业绩补偿纠纷案、兴科电子美国涉诉案件等历史遗留问题，同时面临公司

大股东金龙集团破产清算事项一直尚未解决的情况。鉴于公司面临的上述情况，

截至目前仍由公司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考虑到董事会秘书岗位的重要性，公司对该岗位的聘任工作持谨慎原则和态

度。公司董事会在聘任相关人选前需进行严格考察，待公司遴选到合适人选并完

成考察后，将尽快完成董事会秘书的聘任工作。 

为保证公司信息披露、三会运作、投资者关系等工作的有序开展，在聘任新

的董事会秘书之前，公司已于 2021 年 2 月聘任了证券事务代表，协助履行相关

职责。在公司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期间，公司董事会和证券部严格按照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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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以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开展相关工作，切实保证信息披露事务、

三会运作、内部决策机制、投资者关系管理等的有效运行。 

特此公告。 

                                       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6月 16 日 


